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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教职工

师德师风与人事考核评定试行办法（艺术教师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进中心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，围绕学校“双一流”

建设目标，强化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。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在

以“卓越校园体艺文化，促进师生身心健康，提升竞技展演

实力”为总体理念，以“增强体质，掌握技能，培育习惯，

提高素养，塑造人格”为总体目标的指引下，全面推进美育

教学改革，不断完善美育课程改革常态化发展机制。为此建

设一支信念坚定、师德高尚、结构合理、业务精良、工作行

为规范的高水平公共艺术教师队伍，是保障高校体育教育教

学水平与质量，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。

新时代对本科教育提出了新要求、新任务，高等学校教

师有了新使命、新担当。美育教育也要顺应新形势，发展高

质量本科教育，进行本科教学创新，打造美育教育的核心竞

争力。为了保证正常的教学（训练）秩序和教学（训练）质

量，明确教师在美育教学（训练）各环节中的职责，确保高

质量完成教学（训练）任务，使教学（训练）和管理工作更

加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。公共艺术教师师德师风与人事

年度考核从教师的师德师风评价、教学（训练）评价、群艺

工作评价、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师德师风评价



2

教师师德师风评价，参照《浙江大学教师职业行为准则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党委发〔2019〕44号）进行评价：

1.信念坚定：坚定政治方向，自觉爱国守法；坚持立德

树人，传播优秀文化；潜心教书育人，关心爱护学生。

2.爱岗敬业：切实履行岗位职责，自觉服从工作安排，

积极完成工作任务；坚持正确育人导向，遵守课堂教学（训

练）纪律，注重自身修养，言行雅正，为人师表；严格课堂

规范，不擅自调课、停课或私下找人代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

不擅自离开教学（训练）现场；积极主动参与各项群体工作

并完成工作任务；在训练课中教师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培

养运动员，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。

3.严谨治学：教师应认真做好备课、教案等教学环节的

工作，注重思政与课程教学相结合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；

秉持学术良知，恪守学术规范，诚实守信，坚决抵制学术失

范和不端行为；教研相长，坚持终身学习，拓宽学术视野，

优化知识结构；积极主持或参与教学、科研项目，积极参与

部门与团队组织的教研活动。

教师严格自律且有相关突出成绩的，年度师德师风评价

为“优秀”；教师严格自律且无师德失范情况的，年度师德

师风评价为“良好”；经学校纪委，教师工作部，信访办等

相关部门查实教师有师德失范情况的，采取一票否决制，该

年度师德师风与人事考核均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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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学（训练）工作评价

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计分办法

教学（训练）

占 70%

总工作量满足

416学时后，通

识课教学每个

多开班级均认

定评价为优，

艺术团训练超

出不计。

1.无艺术团指

导工作教师单

独考核课程教

学。

2.即带团且有

课程教学工作

教师综合考核

课程教学和艺

术团训练。

通

识

课

程

教

学

依照《公共体

育与艺术部本科课

程教学质量评价实

施细则》执行；研

究生课程在具体评

价办法出台之前参

照当年本科生课程

评价办法。

以长学期课程

教学班为评价单

位；短学期课程教

学班合二为一，取

最高评价。

每个单位教

学班：

评价“优”计 2分

评价“良”计 1分、

评价“合格”计 0

分，评价“不合格”

计-2分。

艺

术

团

训

练

评价综合“参

赛获奖”与“训练

指导”两方面：

A 类团教学工作量

核定为每周 8学时，

训练评价核定为 8

个单位教学班；

1.教师所带团该

年度有省级赛事

一等奖及以上的，

单位教学班训练

评 价 均 核 定 为

“优”计 2分。

2.年度无上位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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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只有艺术团

指导工作教师

单独考核艺术

团训练。

B类团核定为每周4

学时，训练评价核

定为 4 个单位教学

班。

赛的带团教师，只

考核课程教学成

果。

3.无故不参加相

关比赛的，核定为

“不合格”，计-2

分。

三、群艺工作评价

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计分办法

群艺工作

评 价 占

25%

年度群艺工作量

考核标准为 64 学时/

学年。群艺工作包括：

学校军训指导，院系艺

术社团指导，校内艺术

赛事评审，支持宣传部

/校团委，工会等兄弟

部门艺术活动，校内外

其他重大艺术活动等。

工作量远超出规定

学时数，且积极配合部门

和学校艺术工作的即为

“优秀”计 2分；工作量

超出规定学时数即为“良

好”计 1分；工作量达标

即为“合格”计 0分；未

达标即为“不合格”计-2

分。

四、党群工作评价

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计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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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群工作

评价占5%

积极参加部门组织的

会议、提升业务能力学习的

研讨会、党总支和工会组织

的增强凝聚力的活动等。

由部门党总支和工

会，根据每位教师参

加会议、活动的具体

情况进行总体评价。


